
承诺书
我已仔细阅读刘集镇城乡公益性岗位公开招聘人员公告，并了解相关文件内容及城乡公益岗安置精神，现郑重承诺：
1. [bookmark: OLE_LINK1]本人承诺名下无个体工商户、公司法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财务负责人、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无参保就业；非公职人员（含已享受退休待遇公职人员）、非镇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集体经济补贴的村干部（包含村党支部成员、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以及享受村集体经济补贴的村干部等）;上岗前如实对亲属关系进行报备，若上岗后亲属成为公职人员和村干部的，补充填写备案承诺书、如实说明亲属关系，如有隐瞒，本人自愿退出公益性岗位，并退还领取的公益性岗位补贴，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同时保证若被聘用后，在岗期间服从用人单位管理，不再出现不符合继续任职的情况。
2.本人已经认真阅读招聘公告内容，理解并清楚其内容，符合招聘公告要求，自觉遵守本次招聘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应聘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3.本人所填写的报名信息和提交的证件、证明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对因填写信息错误，提供的有关信息、证件、材料不真实、不全面，查看有关信息不及时以及违反有关公告规定和纪律要求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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